
 

 

 

防 灾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防科发财〔2018〕56号 

 

关于印发《防灾科技学院 

劳务费发放管理规定》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防灾科技学院劳务费发放管理规定》经 2018年 6 月 7 日院

务会审定通过，现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防灾科技学院 

2018 年 6月 23日 

 

 

 

 



 

防灾科技学院劳务费发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及《中共

中国地震局党组关于规范局属单位工作人员参加项目评审、咨询、

论证、鉴定和验收等活动的通知》（中震党发〔2016〕31 号），

严格规范劳务费支出渠道，强化劳务费发放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劳务费，是指学校各部门、各单位以及科

研项目负责人为开展教学、科研、管理、后勤等专项工作，使用

社会人员或在校学生所支付的临时性劳务报酬。 

第三条 劳务费用的支付形式，为劳务人员通过直接领款或开

具劳务费用发票，经审批后，由财务部门向其个人直接转账支付。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非在编在岗职工，具体包括兼职教

师、客座教授，科研项目聘用的临时研究人员、辅助人员等社会

人员，以及在校在册学生。 

第五条 对外业务委托或服务外包，按照委托业务费或物业管

理费管理，不属于本制度规定的劳务范畴。如审计服务费、律师

服务费、造价咨询服务费、监理服务费、保洁服务费、搬家服务

费等，其费用一般以合同为依据，并由服务企业开具发票进行结

算。 

第六条 纳入学校培训计划，并经审批通过后组织的培训工

作，发生的社会人员讲课费，按照《防灾科技学院培训费管理办



 

法》执行，不属于本制度规定的劳务范畴。 

第七条 在校研究生的“三助”以及在校本科生的勤工助学按

照现行管理规定执行，不属于本制度规定的劳务范畴。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八条 从严控制。相关部门负责人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有关

规定，严格控制各类劳务费用的发放。 

第九条 工作必需。劳务费发放应以工作必需为前提，且学校

现有工作人员职责未能涵盖，主要为完成学校安排的突发性、突

击性、专项性等临时性工作任务。有偿使用在校学生的，应本着

学生自愿的原则进行。 

第十条 归口管理、集中审批。劳务费发放由用人部门申请，

归口部门统一管理，并集中按程序进行报批。 

                  第三章 发放标准 

第十一条 外聘教师教学，外请专家咨询、评审、论证、验收，

外请学者进行学术报告等劳务费标准按照学校现行有关文件规定

执行。 

第十二条 本科学生完成专项任务的劳务费标准不超过 15元/

小时，研究生完成专项任务的劳务费标准不超过 20 元/小时，参

与教科研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劳务标准由项目负责人自

行确定。 

第十三条 本规定所涉及有关文件确定的劳务费用标准以及

上述标准均为劳务费标准上限，用人部门可根据工作任务实际自

行确定费用标准。 



 

第十四条 为开展项目研究，辅助教学、管理、后勤等工作而

雇用社会人员，项目负责人或用人部门应参照当地同类从业人员

平均工资水平，并结合其工作实际确定劳务费用标准。 

第十五条 国家、上级机构已有规定标准的按规定执行，其他

未尽的相关工作劳务费，可比照上述标准执行。 

            第四章 人员管理及部门职责 

第十六条 劳务所涉及的人员根据具体人员及事项的不同，分

类、归口进行管理。 

（一）社会人员的管理 

1、全日制本科教学工作的临时用人，由用人部门具体负责，

归口教务处管理； 

2、研究生教学工作的临时用人，归口学科与研究生处管理； 

3、项目研究中的临时用人，由项目负责人具体负责，项目归

口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4、其余教学、管理、后勤等工作的临时用人，由用人部门具

体负责，归口人事处管理。 

（二）在校学生的管理 

1、项目研究使用在校学生，由项目负责人具体负责，项目归

口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2、各部门使用研究生完成专项任务，由用人部门具体负责，

归口学科与研究生处管理； 

3、各部门使用本科生完成专项任务，由用人部门具体负责，

归口学生处管理。 



 

第十七条 用人部门以及项目负责人的职责 

（一）对临时用人事项严格落实从严控制、工作必需原则，

承担管理的主体责任； 

（二）落实劳务费用支出预算； 

（三）明确临时用人的工作任务，记录实际劳务发生的时间、

工作量及结果； 

（四）对临时雇用社会人员当月累计时间超过三天的，签订

书面“劳务协议”。劳务协议要明确劳务内容、时间、费用标准、

验收标准等要素，并在劳务费用发放前向归口管理部门进行报备； 

（五）使用在校生完成学校专项工作任务时，事前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向归口管理部门进行申请； 

（六）做好人员使用过程中的各项安全管理； 

（七）确认劳务结果，并向归口管理部门申报劳务费用发放； 

（八）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十八条 归口管理部门职责 

（一）汇总、复核用人部门或项目负责人的用人需求、劳务

费用发放材料及依据； 

（二）对项目负责人、各部门申请使用研究生的，及时进行

复核，并商研究生导师同意后，做好人员安排； 

（三）对用人部门申请使用本科生完成专项任务时，及时进

行复核，并做好人员安排； 

（四）进行劳务费用发放的集中报批，并向财务部门定期送

交发放材料； 



 

（五）对用人部门或项目负责人签订并报备的劳务协议进行

存档。 

（六）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五章 预算管理 

第十九条 劳务费的列支需以落实预算为前提，无预算及预算

不足时，不得列支。 

                   第六章 发放管理 

第二十条 外聘教师、学术报告、评审、专家咨询、临时用工、

有偿使用学生等各项劳务费用，均应填表并经审批后发放。其中，

在校在册学生与社会人员的劳务费，分别按照《学生劳务费发放

表》（附件 1）、《社会人员劳务费发放表》（附件 2）要求对应

填写，审批程序均按照经办人申报（涉及教科研项目的，项目负

责人需签字确认）、用人部门负责人审核，再交归口管理部门复

核，由归口管理部门进行汇总、集中报批。 

第二十一条 向财务部门提交劳务费发放，应附件完整、材料

详实、定期报送。 

（一）发放对象为社会人员的，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专家

学者等知名人士，可以使用公共媒体对外公布的个人身份简介进

行替代）。其余附件包括但不限于，劳务协议、有关工作的请示、

通知、说明、简报，评审报告、验收报告，学术报告审批表以及

劳务费发票等有关的材料。 

（二）为规范劳务费用税费核定，财务部门一般每月下旬汇

总归口部门提交的劳务费发放材料，并于月末集中一次性发放。



 

对劳务实际发生时间至送交财务部门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财务部

门可不予受理。 

第二十二条 劳务费当月度累计支付额度达到国家规定缴税

限额的，由学校代扣代缴。同一人员在同一月度由不同部门（含

项目负责人）雇用，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总额，从劳务费用发放申

报时间在后者的预算中进行代扣。 

                   第七章 相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校内在编教职工以及与学校签订劳务协议期限

达到 6个月以上的聘用人员（含劳务派遣人员）不得发放劳务费，

其相关工作量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等待遇体系并另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学校鼓励已有编制外用工的部门，结合工作实

际，在现有用工编制使用不足时，加大面向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实

践岗位。 

第二十五条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责任，发挥表率作用，

把劳务费管理作为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杜绝多发、乱发、滥发

现象发生。 

第二十六条 用人部门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回避原则，

不得聘用近亲属参与相关工作，领取劳务报酬。 

第二十七条 学校有关部门应加强劳务费发放的监管，并可开

展专项审计，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影响

的单位和个人执纪问责，严重的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已经建立标准的有关制度包括，《防灾科技学院



 

外聘教师管理办法》、《防灾科技学院评审费发放管理暂行办法》

（防科发人〔2013〕31号）、《防灾科技学院学术报告管理办法》

（防科发教〔2014〕32 号）、《防灾科技学院科研财务助理管理

暂行办法》（防科发财〔2016〕81 号）、《防灾科技学院科研项

目管理办法（试行）》（防科发科〔2017〕97 号）等。 

第二十九条 文中劳务协议，是指社会人员以劳务形式向学校

提供服务，并与学校就某一项劳务以及劳务成果所达成的协议，

其适用于合同法，不适用于劳动法。 

第三十条 学校现有文件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一条 各归口管理部门可依据本规定，细化相关事项

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由人事处、发展与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防灾科技

学院劳务费使用管理规定（试行）》（防科发人〔2017〕19 号）

同时废止。 

 

 

 

 

 

 

 

 

 

 

 

 

 

 

防灾科技学院办公室                   2018年 6月 23日印发 


